




新北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102 年第 36 次會議紀錄 

時間：102 年 10 月 25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4 樓 402 會議室 

主席：劉副主任委員和然(第三案迴避)、曾委員四恭(第三案)  記錄：顏佳慧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錄：無修正意見，會議紀錄確認備查。 

參、確認案件： 

一、 「遠東通訊數位園區(重新辦理環境影響評估)環境影響說明書(102 年 9
月) (修訂本)」第 2 次確認不同意認可，請開發單位依委員意見補正及
製作修訂本，送交委員會會議確認。 

二、 「新北市土城區永寧段 569 地號等 6 筆、大巒段 421-1 地號等 59 筆土
地住宅社區開發案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102 年 9 月) (修訂本)」第 1 次
確認不同意認可，請開發單位依委員意見補正及製作修訂本，再送委員
確認。 

三、 「民間參與福隆濱海旅館區之興建暨營運案第二次環境影響差異分析
報告(102 年 10 月) (修訂本)」第 1 次確認不同意認可，請開發單位依委
員意見補正及製作修訂本，再送委員確認。 

 

肆、審議案件： 

第 1 案、「山圓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板橋文化路新建工程第五次環境影響差異分析

報告」第 1 次審查會，結論：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差異分析報告審查，

並依正面表列要求項目，詳實釐清，俾利確認通過之具體依據： 
項次 正面表列要求項目 

1 請以對照表方式敘明環評歷次用途變更及所對應之使用執照變更。 

2 
有關開發單位原承諾(100 年 11 月 29 日核定第四次環差定稿本內容)於完

成變更使用執照後六個月內申請並取得綠建築標章，請說明辦理情形，並

請承辦單位確認是否有違環評法相關規定。 

3 請依委員(單位)意見補正後，將修訂本送承辦單位確認。 

第 2 案、「合康溫泉別墅新建工程環境影響說明書」第 5 次審查會，結論：有條

件通過環境影響說明書審查，並依正面表列要求項目，詳實釐清，俾利

確認通過之具體依據： 
項次 正面表列要求項目 

1 
開發單位已承諾未來土地不再分割且設計建蔽率/容積率應依環境影響說

明書所載內容為基準。 

2 本案之民生用水及溫泉水來源，開發單位應承諾於建案銷售時將資訊公開



項次 正面表列要求項目 
透明化，俾利消費者選擇。 

3 應補充未來北基農田水利會或天籟實業在供水量須調整變化的因應對策。

4 
本案之開發量體(如建築面積、建蔽率、樓地板面積等)請再詳實釐清，並

補充汽、機車、自行車停車位規劃數量及停放位置。 

5 施工及營運期間之災害防治及救災動線請再補充。 

6 依委員(單位)意見補正後，將修訂本送環評委員確認。 

第 3 案、「新北市樹林垃圾焚化廠第四次環境影響差異分析報告（柴油車排煙檢

測站興建計畫）」第 1 次審查會，結論：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差異分析

報告審查，並依正面表列要求項目，詳實釐清，俾利確認通過之具體依

據： 
項次 正面表列要求項目 

1 
本案之挖、填土方量請再釐清，另剩餘土方規劃運往「新北市石碇區小格

頭土石方資源堆置場」，該場目前已停止營運，請再重新檢討，並說明運

送路線。 

2 請依委員(單位)意見補正後，將修訂本送承辦單位確認。 

伍、臨時提案： 

提案 1、「廣春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淡海新市鎮公司田段 127 地號集合住宅新建工

程環境影響說明書第二次變更內容對照表暨變更審查結論」第 1 次審查

會，結論：通過環境影響說明書變更內容對照表審查，並依下列方式辦

理： 
一、 自公告日起開發單位免依原環境影響說明書所載內容及臺北縣政府97年

1 月 17 日北環規字第 09100043601 號公告審查結論執行。但開發單位事

後變更開發計畫致開發行為又符合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規定者，仍應

依原環境影響說明書所載內容及上述公告之審查結論執行，並依法申請

變更。 

二、 自公告日起主管機關將視需要，僅就開發位事後是否變更開發計畫而致

開發行為又符合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規定辦理不定期監督；發現開發

單位事後變更開發計畫而致開發行為又符合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規

定，未依原環境影響說明書所載內容及臺北縣政府 88 年 9 月 29 日 88 北

府環一字第 368864 號公告審查結論執行者，依違反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7

條及第 23 條規定處分。 

三、 開發單位或其他單位於原環境影響說明書之基地範圍內進行原開發行為

以外之其他開發行為者，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5 條及「開發行為應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規定認定該開發行為應否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 

四、 請開發單位依委員（單位）意見修正內容，並將會議紀錄納入定稿本中。 

 



提案 2、「金寶座建設汐止新峰段柒層集合住宅新建工程環境影響說明書變更內容

對照表暨變更審查結論」第 1 次審查會，結論：通過環境影響說明書變

更內容對照表審查，並依下列方式辦理： 
一、 自公告日起開發單位免依原環境影響說明書所載內容及臺北縣政府88年

9 月 29 日 88 北府環一字第 368864 號公告審查結論執行。但開發單位事

後變更開發計畫致開發行為又符合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規定者，仍應

依原環境影響說明書所載內容及上述公告之審查結論執行，並依法申請

變更。 

二、 自公告日起主管機關將視需要，僅就開發位事後是否變更開發計畫而致

開發行為又符合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規定辦理不定期監督；發現開發

單位事後變更開發計畫而致開發行為又符合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規

定，未依原環境影響說明書所載內容及臺北縣政府 88 年 9 月 29 日 88 北

府環一字第 368864 號公告審查結論執行者，依違反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7

條及第 23 條規定處分。 

三、 開發單位或其他單位於原環境影響說明書之基地範圍內進行原開發行為

以外之其他開發行為者，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5 條及「開發行為應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規定認定該開發行為應否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 

四、 請開發單位依委員（單位）意見修正內容，並將會議紀錄納入定稿本中。 

伍、散會：上午 12 時 00 分。 



「山圓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板橋文化路新建工程第五次環境影響差異分

析報告」第 1 次審查會會議紀錄 
時間：102 年 10 月 25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10 分 

地點：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4 樓 402 會議室 

主席：劉副主任委員和然    記錄：顏佳慧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綜合討論：如附件。 
參、審查結論：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差異分析報告審查，並依正面表列

要求項目，詳實釐清，俾利確認通過之具體依據： 
項次 正面表列要求項目 

1 請以對照表方式敘明環評歷次用途變更及所對應之使用執照變更。 

2 
有關開發單位原承諾(100 年 11 月 29 日核定第四次環差定稿本內容)於完

成變更使用執照後六個月內申請並取得綠建築標章，請說明辦理情形，並

請承辦單位確認是否有違環評法相關規定。 

3 請依委員(單位)意見補正後，將修訂本送承辦單位確認。 

肆、散會：上午 11 時 00 分。 



附件 
壹、 委員審查意見 
一、 增加之戶數為店舖之 8 戶，因而停車位數少為 20 席，應不致對周邊交通造

成影響。 
二、 本次變更內容，主要係＂商場與店舖＂使用範圍及面積，相關之健身房、

飲食店、辦公室及住宅並未更動，初步判斷對環境之衝擊不大，僅為該大

樓內部衝擊。 

貳、機關審查意見 

新北市政府文化局(書面意見) 
本次變更內容不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惟若於施工期間發現文化資產埋藏，應請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50條規定立即停止工程或開發行為，並報新北市政府處理。 

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一、 表 2-1 變更內容對照表未納入第 2 次環境影響差異分析之送審資料欄位，

請修正。 

二、 本案業於 101 年 8 月 10 日領有 101 板變使字第 178 號變更使用執照(原使

照為 99 板使字第 278 號)，於第 4次環差報告已承諾完成變更使用執照後 6

個月內取得合格級綠建築標章，迄今未見相關綠建築資料，請補充說明。 

三、 本次變更商場為店鋪，是否有設置餐飲業?與第 4 次環差核備之簡餐之飲食

店是否相同?若有，其增加餐廳其對環境(如污水量、廢棄物、空氣污染、

噪音)之影響，及設置區位等應再補充說明。 

四、 請補充本案各棟各別樓層配置之使用用途說明，俾利查閱。 

五、 P3-2 所載：「未來領取建照執造後，將依規定辦理污水下水道設置…」請配

合現況修正。 

六、 附錄四之承諾事項申報表所載之內容不完整，並請配合現況填寫及修正(含

監測項目)。 

 



「合康溫泉別墅新建工程環境影響說明書」第 5 次審查會會議紀錄 
時間：102 年 10 月 25 日(星期五)上午 11 時 00 分 

地點：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4 樓 402 會議室 

主席：劉副主任委員和然    記錄：顏佳慧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綜合討論：如附件。 
參、審查結論：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說明書審查，並依正面表列要求項

目，詳實釐清，俾利確認通過之具體依據： 
項次 正面表列要求項目 

1 
開發單位已承諾未來土地不再分割且設計建蔽率/容積率應依環境影響說

明書所載內容為基準。 

2 
本案之民生用水及溫泉水來源，開發單位應承諾於建案銷售時將資訊公開

透明化，俾利消費者選擇。 

3 應補充未來北基農田水利會或天籟實業在供水量須調整變化的因應對策。

4 
本案之開發量體(如建築面積、建蔽率、樓地板面積等)請再詳實釐清，並

補充汽、機車、自行車停車位規劃數量及停放位置。 

5 施工及營運期間之災害防治及救災動線請再補充。 

6 依委員(單位)意見補正後，將修訂本送環評委員確認。 

肆、散會：上午 12 時 00 分。 



附件 
壹、 委員審查意見 
一、 污水接至天籟處理管線埋設污染防止宜說明。 
二、 雨水如何貯存，集中或每戶 1m3貯槽？如何用於公共區域之澆灌。 
三、 溫泉每戶有室內、室外，如何循環利用或排放。 
四、 綠建築評估有無需撰寫者簽名，P.5-29 水質源指標評估表全棟總用水 33000 

l/d，依據為何，Wf=250 l/m2不合理，應修正。 
五、 溫泉廢水之 PH 值為 3.8，請說明未來將處理的方法及水準。 
六、 審查意見 21：未來本案住民相關水權是否會受制於天籟實業？ 
七、 審查意見 22：請確認本案工程餘土挖填平衡是否納入建築結構開挖之餘

土？ 
八、 審查意見 24：請再評估本案景觀滯洪池具透水功能之可行性。 
九、 本案取得天籟實業之自來水與溫泉供水之承諾，應比照污水接管取得法院

公正的雙方同意契約書明載水量、時限，而非目前無天籟負責人蓋章之無

法律保證的公文，以確保未來供水無虞。 
十、 應補充取水、配水之設施及管網配置，如有經過相關公私有地，應取得相

關所有產權人的同意書。 
十一、 應補充未來北基水利會或天籟實業在供水量需調整變化的因應方案。 
十二、 衍生增加用水量來自磺溪，磺溪與農業用水及其生態水資源平衡？ 
十三、 災害防治及動線，（公共設施 31.39%？→提高可能性），綠覆率 51.23%. 
十四、 本開發案是否會再次變更使用（住→商），因僅 32 戶（362 人？）與金山

都計之關聯性。 
十五、 溫泉廢水之確保安全性。 
十六、 開發之後的環境監測機制。 
十七、 由報告書 5-5 頁圖 5.2.1-1（簡報 P.7）基地全區配置圖中，仍未能清楚判

讀基地內部留設之汽、機車、自行車停車位規劃數量及停放位置，建設

以 A3 大小頁面呈現，倘必要時可分區放大，俾利檢視。 

貳、機關審查意見 

新北市政府工務局(書面意見) 
一、 請檢附建築線指示圖，並標示聯外道路。 
二、 有關山坡地平均坡度檢討涉及原始地形之實測地形圖部分，請依照內政部

94 年 9 月 21 日授營建管字第 0940009621 號函辦理。 
三、 請標示基地內地下（溫泉）水位之高度，是否適合開挖地下室，請釐清。 

新北市政府文化局(書面意見) 

本案土地無位屬古蹟、歷史建築保存區、文化景觀保存區、史前遺址保存區，

惟若於施工期間發現文化資產埋藏，應請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50 條規定立即停

止工程或開發行為，並報新北市政府處理。 



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一、 本開發基地原屬天籟新社區範圍內，天籟新社區提供本開發案之飲用水、

溫泉水及污水處理，請補充天籟新社區變為目前開發規模之開發歷程；並

說明本開發單位與寶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天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之關係。 

二、 針對本開發案飲用水取水對磺溪之生態基流及農業灌溉用水影響，回復內

容過於簡略，請詳實補充。 

三、 本次(第 4 次)審查會意見回復之內容頁次索引有繕誤情形，請重新檢視修

正。 

四、 附錄九 A9.4 水污染防治許可證已過期，請更新。 

五、 本案景觀生態池規劃混凝土打底，為滲透水設計，不能補充地下水，請補

充本開發基地可滲水面積。 

六、 表 5.2.5-1 綠覆率檢核表，僅以有數值呈現，請補充基地綠化平面圖及詳

細計算過程。 

七、 設計建蔽率應為 8172.25/26524=30.81%，請確認。 

八、 表 3-1 綜合評估者之工作經歷中私立長永紀念「服園」應修正為「福園」。 

九、 表 5-1 施工階段之土方管理挖填方量(挖填各為 10,282m
3
)與第 7-61 頁

(5,435 m
3
)不一致。 

十、 表 5.2.1-1 設計建築面積應為 8172.25 m
2
，非 26524 m

2
。 

十一、 本案應請工程承包廠商辦理下列事項: 

(一) 向本局申請管制編號並提送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核准後始得營運(施

工)。 

(二) 應於申請管制編號後，每月上網申報事業廢棄物流向。 

(三) 於清除、處理所產生之廢棄物前，應先與受託清除、處理者簽訂書面契

約，並委託合法清除處理機構清除處理。 

(四) 清除廢棄物、剩餘土石方之清除車輛，應隨車持有載明一般廢棄物、一

般事業廢棄物、剩餘土石方產生源及處理地點之證明文件。 

(五) 清除、處理廢棄物後，應取得受託人開具之該事業廢棄物妥善處理紀錄

文件，否則應與受託人就該事業廢棄物之清理及環境之改善，負連帶責

任。 

 



「新北市樹林垃圾焚化廠第四次環境影響差異分析報告（柴油車排煙

檢測站興建計畫）」第 1 次審查會會議紀錄 
時間：102 年 10 月 25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40 分 

地點：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4 樓 402 會議室 

主席：曾委員四恭    記錄：顏佳慧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綜合討論：如附件。 
參、審查結論：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差異分析報告審查，並依正面表列

要求項目，詳實釐清，俾利確認通過之具體依據： 
項次 正面表列要求項目 

1 
本案之挖、填土方量請再釐清，另剩餘土方規劃運往「新北市石碇區小格

頭土石方資源堆置場」，該場目前已停止營運，請再重新檢討，並說明運

送路線。 

2 請依委員(單位)意見補正後，將修訂本送承辦單位確認。 

肆、散會：上午 11 時 00 分。 



附件 
壹、 委員審查意見 
一、 表 2.1-1 中原規劃工程餘土量究為 3170.9m3，或為 2630.9m3？報告書中亦有

不一致情形。 
二、 本案主要差異為工程餘土量較原規劃增加，但報告書 2-1 頁（二）剩餘土方

處理對策中第二段卻又有減少剩餘土方量等字眼，請修正。 
三、 請確認小格頭土資場是否仍營運中！ 
四、 修正土方計算處理量（由 2630.9m3->7700m3）而按原核定之水土保持計劃

內容仍無異動，因此，有必要對＂土方計算＂作澄清，為何誤差甚大。 

貳、機關審查意見 

樹林區公所 
經里長表示當地常有落塵，建議短期設置集塵器改善，長期仍需瞭解原因徹底

改善。 

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一、 P2-2 土方擬運送至石碇小格頭土資場，惟目前該場操作廠商已撤場，無法

正常收容運作，應另覓土資場。其棄土場變更後之清運路線隨之變更，環

境衝擊影響應再行評估。 

二、 本案部分土方於計畫區內進行堆置、調度，其堆置區位、數量、高度及防

護措施等，請詳加說明並圖示標註。 

三、 表 1-1 所載歷次變更內容對照表應含歷次變更項目，俾利查閱。 

四、 請於附錄補充「開發單位執行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論及承諾事項申報表」。 

五、 補充本案現勘照片。 

六、 報告書 1-8 頁表示，原核定之水土保持計畫之各項、設施、數量、位置及

高差均未變動，該水土保持無需理辦變更嗎?另本次變更數量是否已經精算

之數值  



「廣春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淡海新市鎮公司田段 127 地號集合住宅新

建工程環境影響說明書第二次變更內容對照表暨變更審查結論」 
第 1 次審查會會議紀錄 

時間：102 年 10 月 25 日(星期五)上午 09 時 50 分 

地點：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4 樓 402 會議室 

主席：劉副主任委員和然    記錄：顏佳慧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綜合討論：如附件。 
參、審查結論：通過環境影響說明書變更內容對照表審查，並依下列方

式辦理： 
一、 自公告日起開發單位免依原環境影響說明書所載內容及臺北縣政府97年

1 月 17 日北環規字第 09100043601 號公告審查結論執行。但開發單位事

後變更開發計畫致開發行為又符合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規定者，仍應

依原環境影響說明書所載內容及上述公告之審查結論執行，並依法申請

變更。 

二、 自公告日起主管機關將視需要，僅就開發位事後是否變更開發計畫而致

開發行為又符合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規定辦理不定期監督；發現開發

單位事後變更開發計畫而致開發行為又符合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規

定，未依原環境影響說明書所載內容及臺北縣政府 88 年 9 月 29 日 88 北

府環一字第 368864 號公告審查結論執行者，依違反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7

條及第 23 條規定處分。 

三、 開發單位或其他單位於原環境影響說明書之基地範圍內進行原開發行為

以外之其他開發行為者，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5 條及「開發行為應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規定認定該開發行為應否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 

四、 請開發單位依委員（單位）意見修正內容，並將會議紀錄納入定稿本中。 

肆、散會：上午 10 時 00 分。 



附件 

壹、 機關審查意見 

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一、 請補充說明本開發案之開發進度及現況。 
二、 本案封面案名請更正為「廣春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淡海新市鎮公司田段 127

地號集合住宅新建工程環境影響說明書第二次變更內容對照表暨變更審查

結論」。 
三、 本開發案若取得建照，請補充建照影本。 
四、 請補充本案審查結論公告。 



「金寶座建設汐止新峰段柒層集合住宅新建工程環境影響說明書變更

內容對照表暨變更審查結論」第 1 次審查會會議紀錄 
時間：102 年 10 月 25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10 分 

地點：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4 樓 402 會議室 

主席：劉副主任委員和然    記錄：顏佳慧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綜合討論：如附件。 
參、審查結論：通過環境影響說明書變更內容對照表審查，並依下列方

式辦理： 
一、 自公告日起開發單位免依原環境影響說明書所載內容及臺北縣政府88年

9 月 29 日 88 北府環一字第 368864 號公告審查結論執行。但開發單位事

後變更開發計畫致開發行為又符合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規定者，仍應

依原環境影響說明書所載內容及上述公告之審查結論執行，並依法申請

變更。 

二、 自公告日起主管機關將視需要，僅就開發位事後是否變更開發計畫而致

開發行為又符合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規定辦理不定期監督；發現開發

單位事後變更開發計畫而致開發行為又符合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規

定，未依原環境影響說明書所載內容及臺北縣政府 88 年 9 月 29 日 88 北

府環一字第 368864 號公告審查結論執行者，依違反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7

條及第 23 條規定處分。 

三、 開發單位或其他單位於原環境影響說明書之基地範圍內進行原開發行為

以外之其他開發行為者，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5 條及「開發行為應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規定認定該開發行為應否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 

四、 請開發單位依委員（單位）意見修正內容，並將會議紀錄納入定稿本中。 

肆、散會：上午 10 時 10 分。 



附件 

貳、 機關審查意見 

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一、 依環境影響評估法施行細則第 37 條規定，請於報告書敘明開發行為現況、

申請變更內容及理由。 
二、 本案封面案名請更正為「金寶座建設汐止區新峰段柒層集合住宅新建工程

計畫變更內容對照表暨變更審查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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